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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议如下：
第一条
目标

1.�缔约方应根据本协定规定，在截至2006年12月31日的过渡期内，建立自由贸易区，涵盖其
双边贸易的大部分商品，并符合本协定规定，以及1994年关税及贸易总协定第二十四条和建
立世界贸易组织的协定所附的其他关于货物贸易的多边协定。
2. 本协定的目标是：

(a)�通过扩大相互贸易促进缔约方之间经济关系的和谐发展，从而促进缔约方经济活动
的进步、生活和工作条件的改善以及金融稳定；(b)�为缔约方之间的贸易提供公平的竞
争条件；(c)�通过消除贸易壁垒，促进世界贸易的和谐发展与扩张。

章节一：产品范围
第2条
范围

本章的规定适用于协调制度第1章至第24章中列出的产品以及本协定附件一中所列的产品
（以下简称“农产品”）和协调制度第25章至第97章中列出的、但除外于本协定附件一所列产
品的产品（以下简称“工业品”），这些产品来源于缔约方。

第3条
基本关税

1.�在本协定所涵盖的缔约方之间的贸易中，缔约方应将其各自的海关关税及其他有关商品分
类的进口法规适用于进口至其境内的商品。
2.�对于本协定中规定应适用的逐次减让的基本关税，每一产品的该基本关税应为在本协定生
效日期生效的最惠国关税。
3.�若本协定生效后，对任何基本关税适用一体适用原则，特别是在世界贸易组织的关税谈判
或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所导致的减让关税，则此类减让关税应自减让适用
之日起取代本条第2款所述的基本关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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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根据本条第3款计算出的减让关税应四舍五入至小数点后一位。
5.�缔约方应相互通报其各自的基本关税。

第4条
进口关税、具有同等效力的费用和财政性质的进口关税

1.�缔约方不得在相互之间的贸易中引入新的进口关税、具有同等效力的费用以及财政性质的进口关税。

2.�对于本协定第2条中定义的工业品，自本协定生效之日起，土耳其共和国对原产于波斯尼亚
和黑塞哥维那的产品适用的进口关税应予废除。
3.�根据本协定第2条定义的农产品，自本协定生效之日起，土耳其共和国对原产于波斯尼亚和
黑塞哥维那的产品适用的进口关税应予取消，但本协定附件II中列出的产品除外。

4.�自本协定生效之日起，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对原产于土耳其共和国的产品适用的进口关
税、具有同等效力的费用以及财政性质的进口关税，应按照以下时间表逐步减少：

− 于2003年1月1日�-�减至其价值的65%；�− 于2004年1月1日�-�
减至其价值的50%；�− 于2005年1月1日�-�减至其价值的35%；�
− 于2006年1月1日�-�减至其价值的15%；�− 于2007年1月1日�-�
剩余关税应予取消。

第5条
出口关税、具有同等效力的费用和财政性质的出口关税

1.�缔约方不得在相互之间的贸易中引入新的出口关税、具有同等效力的费用和财政性质的出口关税。
2.�缔约方应在本协定生效之日起废除所有出口关税、具有同等效力的费用和财政性质的出口关税。

第六条
数量限制和具有同等效力的措施

1.�缔约方不得对彼此之间的进口和出口引入新的数量限制或具有同等效力的贸易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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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所有进口和出口的数量限制以及具有同等效力的措施，应在本协定生效之日起废除。
第7条

技术性贸易壁垒的消除
1.�缔约方在技术法规或标准及相关措施方面的权利和义务应受技术性贸易壁垒协定的约束。
2.�缔约方应就合格评定、标准化、计量学和认可领域进行合作和信息交换，以减少和/或消除
技术性贸易壁垒。
3.�任何一方在另一方请求时，应提供有关技术规范、标准及相关措施的具体个别案例的信息。
4.�为消除技术性贸易壁垒并有效实施本协定，缔约方应就相互承认测试报告、合格证书及其
他与缔约方之间贸易的产品合格评定直接或间接相关的文件达成协议。

第8条
农业政策

1.在不损害本协定第4条所给予的让步的情况下，本章的规定不得以任何方式限制缔约方各自
农业政策的实施或根据此类政策采取任何措施，包括实施乌拉圭回合协定的成果。

2.缔约方应将各自所�pursued�或采取的农业政策的变化或措施通知联合委员会，这些变化或
措施可能影响其之间农产品贸易的条件。在一方的要求下，应立即进行磋商以审议情况。

第9条
特定保障措施

尽管本协定有其他规定，特别是在第22条中，鉴于农产品市场的特殊性，如果来自缔约
方之一的产品进口，这些产品是根据本协定授予的让步而进口的，并且这些进口对另一方的市
场或其国内监管机制造成严重干扰，则缔约双方应立即进行磋商以找到适当的解决方案。在找
到该解决方案之前，有关缔约方可以根据关税及贸易总协定和其他相关世界贸易组织协定的规
定采取适当措施。

Article 10 

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
1.�缔约方应当在其兽医、植物卫生和卫生事务中适用其法规，特别是在交换关于传染性动物
疾病、检疫疾病、植物害虫和杂草的信息方面，并应考虑到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应用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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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缔约方应当以非歧视的方式在其兽医、植物卫生和卫生事务中适用其法规，并且不得引入
任何具有不当阻碍贸易效果的新措施。
3.�兽医卫生措施和兽医服务的工作将符合国际兽疫局和食品法典。
4.�植物卫生措施和植物保护服务的工作将符合国际植物保护公约。
5.�缔约方应交换有关动物、植物和产品的卫生和植物卫生保护信息。

第二章：一般规定
第十一条

原产地规则与海关当局之间的合作
1.�缔约方同意在包括所有现有及进一步修订的相互贸易中适用协调的欧洲优惠原产地规则。
2.�本协定第1号议定书（以下简称“第1号议定书”）规定了原产地规则及相关的行政合作方法。
3.�缔约方应采取适当措施，包括由联合委员会进行定期审查和安排行政合作，以确保本协定
第1号议定书的各项规定得到有效和协调地适用，并尽可能减少贸易程序，并就因适用这些规
定而产生的任何困难达成互惠的解决方案。

第十二条
内部税收

1.�缔约方应避免采取任何具有内部财政性质的措施或做法，无论直接或间接地，在缔约方原产产品之间建立歧视。

2.�出口到缔约方领土之一的产品不得享受超过对其征收的直接或间接税的内部税偿还。

第13条
一般例外

本协定不应排除基于公共道德、公共政策或公共安全的进口、出口或转运货物的禁止或限
制；保护人类、动物或植物的健康和生命；保护具有艺术、历史或考古价值的国家宝藏；保护
知识产权、工业产权和商业产权；与黄金和白银相关的规则；或保护环境或保护不可再生自然
资源，如果这些措施与对国内产品的限制同时实施。


